《公平竞争审查条例》保障公平竞争有哪些有力举措
《公平竞争审查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于今年8月1日起施行。自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以来，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已实施8年。
此次《条例》的出台，一方面致力于回应经营主体关切，从市场准入和退出、商品要素的自由流动、生产经营成本和生产经营行为四个方面确定了19项政策措施中不得包含的内容；另一方面致力于解决公平审查制度刚性约束不足的问题，进一步健全制度的实施机制，强化监督保障措施，推动制度落实落地。
市场准入和退出方面
《条例》规定，有关单位制定政策不得含有下列限制或者变相限制市场准入和退出的内容：
（1）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违法设置审批程序；
（2）违法设置或者授予特许经营权；
（3）限定经营、购买或者使用特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以下统称商品）；
（4）设置不合理或者歧视性的准入、退出条件；
（5）其他限制或者变相限制市场准入和退出的内容。
上述条例要求相关政策不得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违法设置审批程序，不得设置一些不合理的或者歧视性的准入条件，不能通过违法设置或授予特许经营权、限定交易等方式妨碍市场的公平准入。
商品要素的流动方面
《条例》规定，有关单位制定政策不得含有下列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的内容：
（1）限制外地或者进口商品、要素进入本地市场，或者阻碍本地经营者迁出，商品、要素输出；
（2）排斥、限制、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经营或者设立分支机构；
[bookmark: _GoBack]（3）排斥、限制或者变相限制外地经营者参加本地政府采购、招标投标;
（4）对外地或者进口商品、要素设置歧视性收费项目、收费标准、价格或者补贴；
（5）在资质标准、监管执法等方面对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经营设置歧视性要求；
（6）其他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的内容。
上述条例要求相关政策不得限制外地或者进口的商品要素进入本地市场，也不得阻碍本地经营者迁出，或者商品要素的流出；不得排斥、限制外地经营者参加本地的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经济活动；不能对外地或者进口的商品要素、外地经营者在价格收费、资质标准、监管执法等方面实行歧视性待遇。
影响生产经营成本方面
《条例》规定，有关单位制定政策不得含有下列影响生产经营成本的内容：
（1）给予特定经营者税收优惠；
（2）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财政奖励或者补贴；
（3）给予特定经营者要素获取、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社会保险费等方面的优惠；
（4）其他影响生产经营成本的内容。
上述条例要求相关政策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或者未经国务院批准，不得给予特定经营者税收优惠，实施选择性、差异化财政奖励或者补贴，也不得在要素获取、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方面给予特定经营者优惠。
影响生产经营行为方面
《条例》规定，有关单位制定政策不得含有下列影响生产经营行为的内容：
（1）强制或者变相强制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或者为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提供便利条件；
（2）超越法定权限制定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为特定经营者提供优惠价格；
（3）违法干预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商品、要素的价格水平；
（4）其他影响生产经营行为的内容。
上述条例要求，相关政策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也不得违法干预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商品要素价格水平，或者超越法定权限制定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要切实维护企业的经营自主权。
填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立法空白
《条例》首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公平竞争审查的对象、标准、机制、监督保障等作了全面、系统、详细的规定，填补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立法空白，标志着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以反垄断法为核心、内容比较完备、制度比较健全的反垄断法律体系。
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预防的效果，《条例》将涉及经营者经济活动的所有政策措施以及具体政策措施都纳入到公平竞争审查范围，这体现了政府部门在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方面的自我约束、自我监督和带头自觉合规。
